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 115年4月28日

                                                               府行救字第1150051541號

訴願人：全OO      地址：南投縣00鄉00路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
訴願人全OO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1月18日11212020133-00號告誡書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事  實

緣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等函轉鄧OO、游OO等5名被害人報案，稱遭假冒「健身工廠」、「饗A Joy餐廳」以扣款系統設定錯誤手法詐騙，於112年11月18日共計匯入新台幣11,123元等7筆款項至設籍本縣訴願人所有玉山銀行「808-xxxxxxxxxxxxx」帳戶及永豐銀行「807-xxxxxxxxxxxxxx」帳戶，經原分處機關信義分局通知訴願人於113年1月18日到案說明並製作調查筆錄，審認訴願人涉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第1項、第3項之規定，並依同條第4項規定予以書面告誡處分，訴願人不服，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訴願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訴願之提起，應自行政處分達到或公告期滿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為之。…。訴願之提起，以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受理訴願機關收受訴願書之日期為準。」訴願法第77條第2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於第五十七條但書所定期間內補送訴願書者…。」訴願法第80條第1項規定：「提起訴願因逾法定期間而為不受理決定時，原行政處分顯屬違法或不當者，原行政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得依職權撤銷或變更之。」，合先敘明。
2、 本件訴願人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1月18日書面告誡（案件編號：11212020133-00）處分，依首揭規定，自應於行政處分達到之次日起30日內提起訴願，逾期未提起者，該行政處分即告確定。經查系爭告誡書業於113年1月18日經訴願人簽收在案，此有系爭書面告誡書附卷可稽，是已生合法送達效力；且系爭告誡書注意事項內亦教示訴願人不服行政處分之救濟方法、期間及其受理機關。核計本件提起訴願之30日法定期間，應自113年1月19日起算，訴願人訴願書載明通訊地址為南投縣信義鄉，無須扣除在途期間，故訴願期間最末日為113年2月18日。惟訴願人遲至115年2月4日始向本府提出訴願，此有本府之收文條碼附卷可稽，是訴願人逾法定期間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是以，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3、 訴願人另稱，其非出於任何犯罪或洗錢之故意，惟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5條之2（現為第22條）立法理由第二點「有鑑於洗錢防制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依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盡職客戶審查之法定義務，任何人將上開機構、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係規避現行本法所定客戶審查等洗錢防制措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本案訴願人將所有系爭金融卡寄出供不具特別關係年籍均不詳之人使用，並因此獲有報酬，已造成金融交易秩序之破壞，當屬洗錢防制法第22條規制範圍，是原處分並無顯屬違法或不當情形，自無訴願法第80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4、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依訴願法第77條第2款前段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呂 秀 梅

                                             委員 吳 萬 春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蕭 秀 瑛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林 倖 祺 

中華民國115年4月28日

                                        縣長  許  淑 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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